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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白炽照明灯的基本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包装和储存等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电源电压在250 V以下的交流及直流船用白炽照明灯具(以下简称灯具)。

2 引用标准

GB 1406螺口式灯头的型式和尺寸
GB 1407插口式灯头的型式和尺寸
GB 4124. 1̂4124. 9船用灯具类型、参数和主要尺寸

GB 4208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

CB 1146.2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A:低温
CB 1146.3 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B:高温

CB 1146. 5湿热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Db:交变湿热

CB 1146.9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Fc:振动
CB 1146.11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I:长霉

CB 1146.12船舶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试验Ka:盐雾
《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》

技术要求

3.1 环境温度

    灯具在环境温度为一30-50℃的范围内，应能正常工作。

3.2 接线端子温升

    灯具在正常使用状态下，接线端子的温升不应超过40'C ,
3.3 表面温度

    灯具上易被触及的部位，表面温度不应超过60'C ,
3.4 材料

3.4.1 金属材料

    灯具上所用的金属材料p原则上应该选用优质的耐蚀性材料，若选用非耐蚀性材料，应进行电镀处
理或喷漆处理。

3.4.2 非金属材料

    灯具上所用的非金属材料，应具有适当的机械强度，经长期使用变化微小，且应具有耐油、耐热和耐
久性能。避免采用有毒性的或能释放出有毒性气体的材料。

3.4.3 绝缘材料

国家技术监仔局1995一06-02批准 1996一06一01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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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绝缘材料应具有滞燃、耐潮、耐油及耐热性能，而且还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。

3.4.4导电材料
    导电材料应选用铜或铜合金。

3.5 结构

3.5.1灯具应能承受船舶在正常营运时产生的振动和冲击。
3.5.2 灯具应组装容易，安装、维修方便。

3.5.3 灯具至少应设两个安装孔，安装孔的尺寸按表1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

螺栓的螺纹公称值 安装孔径，mm

M 4 4.8

M 5 5.8

M 6 7

M 8 10

M 10 12

M 12 15

4 瓷灯座至少应设2个安装孔，不应用紧固件直接安装。
5 探照灯、强光灯、搜索灯、艇甲板灯等要求能俯、仰和水平转动的灯具，操作时应灵活，固定后应

5.

乐

固

5.

3.

3.

牢

3.

3.5.

6 大功率灯具应考虑散热，可以设置通风孔、散热槽。

散热槽槽宽不应超过9.5 mm，通风孔孔径不应超过12 mm，通风孔应设置防虫护网。

7灯泡与玻璃灯罩的距离不应过近，其距离应不小于表2的规定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

灯饱功率，W 距离,mm

(10 5

>10-100 7

>100-200 10

> 200 20

3.58外部电线的引人和连接方式，应符合以下规定:

    a. 灯具内部应设供外部电缆连接的接线板;

    b. 接线板与灯体上的电线入口的距离，应在40 mm以上;

    c. 灯体上的电线引入口应加工平滑或加衬套，以免损伤电线。

3.5.9可提式灯具应设外部电线制动装置，以使外力不能直接加在接线端子上。
3.5.10额定电压超过50 v的灯具，灯具的内部与外部应设置接地端子。

3.5.11 设有减振装置的灯具，不应因为产生共振而发生故障。

3.5.12 在可能受到机械损伤的场合使用的灯具，应设保护装置。保护装置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，拆

装方便，安装牢固可靠。

3.6性能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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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1 电源

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，灯具在下列规定的电源电压和频率的变化下，应能正常工作。
a. 当由交流电源供电时，电压变化为额定电压的+6%一一10%;频率变化为额定频率的士5%;
b. 当由直流电源供电时(蓄电池供电除外)，电压变化为额定电压的+6%一一10%;

c， 由蓄电池作电源时，电源电压变化为额定电压的士20%,
2 绝缘电阻

灯具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，带电部件之间、带电部件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表3规定的

6.

值

3.

数

表 3

灯具颇定电压.V 兆欧表电压,V 绝缘电阻.Mf1

蕊60 250 10

> 60 500 100

3.6.3 耐电压

    灯具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，带电部件之间、带电部件与外壳之间，应能承受近似正弦波形的50Hz
交流电压，试验1 min而无击穿或闪络现象。试验电压按表4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4 V

额定电压 试验电压

<60 1 000

> 60 2 000

3.6.4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

    灯具内各带电部件之间，带电部件与金属外壳或者相邻金属部件之间，应具有足够的电气间隙和爬
电距离。其数值应不小于表5规定。螺口式灯头应符合GB 14此的规定，插口式灯头应符合GB 1407的
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

额定电压

    V

电气间隙 爬电距离

不同极性带

电部件之间

带电部件与相邻

金属部件之间

不同极性带

电部件之间

带电部件与相邻

金属部件之间

<25 3 4 4 4

>25-250 3 6 4 6

3.6.5 耐潮

    灯具应具有耐潮性能，经55士2℃交变湿热试验两周期后，应符合下列规定。

3.6.5.，绝缘电阻:额定电压小于或等于60 v时，应不低于1 Mn;额定电压大于so v时，应不低于
toMn。

3.6-5.2 耐电压性能:灯具应能承受表4规定的试验电压的75%,历时1 min，无击穿或闪络现象。

3.6-5.3 电镀件质量:镀层腐蚀区域面积之和占主要镀层面积5%-25%的零件数，不得超过总零件
数的三分之一，但允许:

个别零件镀层腐蚀区域面积大于25%;

个别零件出现个别锈点。

么

b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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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-5.4 油漆层表面质量:允许有轻微失光、轻微褪色，有少量针孔等缺陷。在主要表面上不应有直径

大于1. 0 mm的气泡。且在任一平方分米面积内，直径为。5̂-1. 0 mm的气泡不应多于2个。油漆件的
漆膜附着力要求在九个一平方毫米方格中底漆不脱落，面漆脱落不应超过三个方格。

3.6-5.5热固性塑料件外表面允许有部分白色粉状析出物，轻微填料膨胀，直径为。.3̂0.5 mm的气
泡，分布面积不大于5%。允许有个别直径为0. 5̂-1. 0 mm的气泡。

3.6-5.6 绝缘材料和橡胶件不得有变形、发粘、开裂等缺陷。
3.6.6 耐腐蚀

    灯具金属零部件.应具有耐腐蚀性能，其外部零件承受96 h，内部零部件承受48 h的盐雾试验，结
果应符合表6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6

底金属 镀层 要求(主要表面)

钢
锌 无白色或灰黑色腐蚀物

铜一镶一铬 无棕锈

铜、铜合金
镶 无灰色或浅绿色腐蚀物

镍一格 无浅绿色腐蚀物

3.6.7 耐霉菌

    灯具的有机材料应具有耐霉菌性能，经28 d长霉试验后，其长称等级应不低于CB 1146.11规定的
2级要求。

3.6.8玻璃件耐温度骤变

    灯具的玻璃制件，应具有耐温度骤变性能，经温度骤变试验后，不应碎裂。
3.6.9 外壳防护

    灯具根据实际使用场合.按照《钢质海船人级与建造规范》1.3.2.2条表1.3.2.2的规定，应具有相
应的防护等级。

3.6.10 耐振动

    固定安装式灯具应具有耐振性能，经垂、横、纵三个相互垂直方向的振动试验后，各零部件不应松

动、断裂和变形，电气性能不应有异变。其振动参数按表7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7

频率变化范围

      Hz

振 幅

位 移

    m m 嘿
2- 13.2 士1

13. 2̂ -80 士6.9

3.6们 光学性能

    灯具的光学性能，应符合GB 4124. 1̂4124. 9的规定。根据实际需要提供配光曲线，平面等照度曲
线，灯具概算图表。

4 试验方法

4.1 环境温度试验

    环境温度试验分低温试验和高温试验。低温试验按CB

CB 1146.3规定的方法进行，试验后灯具应符合3.1条的规定。
    4

1146.2规定的方法进行，高温试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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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接线端子温升试验
    将灯具以额定电压点燃，当温升稳定后(每分钟温度变化不超过1℃时)，用半导体点温计测出接线

端子上温度最高点的温度，减去周围环境温度，其数值应符合3.2条规定。
4.3 表面温度试验

    将灯具以额定电压点燃，当温升稳定后(每分钟温度变化不超过1℃时，用半导体点温计测出易被
触及部位温度最高点的温度，其数值应符合3. 3条的规定。

4.4 电源变化试验

4.4.1 由交流电源供电的灯具，在表8所列三种情况下各运行15 min，应正常工作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8 %

种 类 电压变化 颇率变化

1 十 6 +5

2 + 6 一5

3 一10 一 5

4.4.2 由直流电源供电的灯具，在额定电压变化+60a及一10%的情况下各运行15 min，应正常工作。

4.4.3由蓄电池电源供电的灯具，在额定电压变化十20%b;-20%的情况下各运行15 min，应正常工
作。

4.5 绝缘电阻试验

    灯具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，用表3规定的兆欧表等级分别检测灯具带电部件之间、带电部件与外
壳之间的绝缘电阻，其结果应符合3.6.2条规定。
4.6 耐电压试验

    灯具在正常条件下，按表4规定的试验电压，试验设备容里不小于。. 5 kVA，将试验箱(台)的引出

端子分别接到灯具带电部件之间，带电部件与外壳间，电压从小于试验电压的二分之一开始，约在5。

内逐步升至规定值，保持1 min，然后降到零，切断电源。试验过程中灯具应无击穿或闪络现象。
4.7 湿热试验

    试验方法按CB 1146. 5的规定进行。试验结束后，将灯具从试验箱(室)中取出，在正常试验大气条
件下进行恢复(允许用手将灯具表面水演抹去)，在30 min内完成下述性能检测:首先按4.5条的方法
检验绝缘电阻;按4.6条的方法检验耐压强度，然后全面进行外观检查，其结果应符合3.6.5条规定.
4.8 盐雾试验

    试验方法按CB 1146. 12的规定进行。灯具外部零件经96 h.内部零件经48 h连续喷雾试验后，取
出零部件，用室温流动清水轻轻冲洗样品表面积物，再在蒸馏水中漂洗，然后检查样品表面的腐蚀和质
变程度，结果应符合3.6.6条规定。

4.9 长霉试验

    试验方法按CB 1146. 11规定进行。试验菌种按CB 1146.11中表1规定，试验后其霉菌生长程度和

等级，应符合CB 1146. 11表3中长霉等级为2级的规定。如制造厂具备相同工艺的试样及绝缘材料的
防霉试验合格报告(在有效期内)可免做试验。
4.10 玻璃件耐温度骤变试验

    将灯具按正常工作状态点燃，当温升稳定后.用较环境温度低10℃的水(最低水温为50C)泼到玻璃
制件上，结果应符合3.6. 8条规定。

4.们 外壳防护试验

    将灯具按实际工作状态固定在试验台(架)上，按GB 4208的有关规定进行试验，结果应符合各自

灯具的防护等级要求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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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2 振动试验(玻璃制件不在考核范围内)

    试验方法按Cs 1146. 9的规定进行。试验前对灯具外观、电气性能进行全面检查，然后将灯具按实

际工作状态固定在振动试验台上，接通电源，按3. 6. 10条规定的振动参数进行试验。其结果应符合

3.6.10条规定。
4.13 光学性能试验

    将灯具固定在测角仪上，接通电源，调整电压额定值，用水准仪调整光源中点，使灯具调至测角仪中

心位置上，然后根据光源容量大小选择相应的试验距离，用照度计或其他接收仪分别找出水平和垂直轴

上的最大光强，按照灯具的光束角度要求，逐点测得光强数值，然后进行计算，根据灯具使用场合，分别

绘制配光曲线，平面等照度曲线和灯具概算图表。

检验规则

5.1 检验分类

    灯具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
5.2 出厂检验

    灯具出厂检验的项目和抽样数量一般按表9中规定。除规定的检验项目外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

其他项目。凡是列人检验的项目，如发现有不合格，对抽样检验的，均应加倍抽样复验。若复验仍有不合

格时，应停止检验，由制造厂消除缺陷后重新提交检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9

序号 俭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
抽样数量

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

1 结构 3.5

3台

100%

2 材料和电气间隙 3.4,3. 6.4

3 环境温度试验 3.1

4 接线端子温升试脸 3.2 4.2

5 表面温度试验 3. 3 4. 3

6 电源变化试验 3.6.1 4.4

7 绝缘电阻试验 3. 6.2 4.5

100.但不少于3台
8 耐电压试验 3.6. 3 4. 6

9 耐潮试验 3.6.5 4.7

10 盐雾试验 3. 6. 6

l
l

            4.8

11 长霉试验 3. 6. 7 4.9

12 玻璃耐温度骤变 3. 6.8 4.10

13 外壳防护试验 3. 6.9             4. 11
!

14 振动试验 3.6.10 4. 12

15 光学性能试验 3. 6.11 4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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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型式试验

5.3.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:

    a.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;

    b，正式生产的产品，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;

    c. 正常成批生产的灯具，每隔4年进行一次;

    d.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要求有较大差异时。
5.3.2 灯具型式检验的项目和抽样数量按表9中规定。检验中，如发现其中有不合格的项目，均应加倍

抽样复验，如复验仍有不合格，则判定该产品不合格。

6标志、包装和储存

6.1 标志

    灯具应设有铭牌。铭牌应设置在容易见到的地方，铭牌内容一般包括:灯具名称、型号、电压、功率、

出厂日期、产品编号、生产厂名称，有船检要求的，应设有船检标志。铭牌字体应端正，字迹清晰。
6.2 包装

    灯具出厂应有可靠的包装，包装应能防止在运输时受到损坏。产品应有合格证及必要的使用说明

书。包装箱上应注明“防潮’，、“防碎”、“请勿倒置”、“小心轻放”字样和相应的包装标志。
6.3 储存

    灯具应存放在干燥，通风良好的库房内，定期(不超过6个月)检查保管情况。

6.4 制造厂责任

    在正常储存、使用和维护保养的情况下.从制造厂交货日期起，两年内应保证灯具正常工作。

附加说明:

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。

本标准由大连灯具厂负责起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纪殿秀、于洪涛、孔凡良。


